陇县财政局生态环境保护具体事项清单
    为落实《陇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履职情况专题报告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要求，县财政局高度重视，积极履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职责，制定生态环境保护具体事项清单，内容如下：

一、提升国有企业环保意识。督促监管国有企业严格执行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政策,落实企业环保责任，增强环保意识。

二、监督国有企业环保设施建设与运行。监督国有企业环保设施建设进度与质量，确保企业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并定期维护。

三、环保信息公开与沟通。要求国有企业按规定公开环保信息， 建立与环保部门及社会公众的沟通机制。 

四、绿色企业创建。引导国有企业积极申报绿色企业认证。对获得绿色认证的企业给予表彰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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